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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是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茲載列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中文全文，
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東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汪健
公司秘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
2023年2月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包括李養民（副董事長、總經理）、唐兵（董事）、林萬里（董事）、蔡洪平（獨立非執行
董事）、董學博（獨立非執行董事）、孫錚（獨立非執行董事）、陸雄文（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姜疆（職工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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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作为中国东方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东航”或“公司”）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

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规规章的要求，对中国东航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

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95 号）核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3,416,856,492 股 A 股股票，发行价格为

人民币 4.3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999,999,999.88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

行费用人民币 32,759,244.31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967,240,755.57

元。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于 2022 年 12 月 29 日到位。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对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募集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

审验，并出具了《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验资报告》（普华永道中天验字(2022)第 1081 号）。 

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

相关文件的规定，开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存放上述募集资金，并与保荐机构、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详情请参见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刊发的《关于签订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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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募投项目的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 2022 年 5 月 10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 17 次普通会议、2022 年 6

月 29 日召开的 2021 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22 年第

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相关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拟募

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超过人民币 150.00 亿元（含本数），扣除相关发行费

用后，净额拟全部用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 

（亿元） 

1 引进 38 架飞机项目 289.24 105.00 

2 补充流动资金 45.00 45.00 

合计 334.24 150.00 

二、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 

（一）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情况及原因 

“引进 38 架飞机项目”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289.24 亿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105.00 亿元，机型包括 4 架 C919 飞机、24 架 ARJ21-700 飞机、6 架 A350-900 飞

机及 4 架 B787-9 飞机。结合公司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展及机队规划的需要，公司

拟增加全资子公司一二三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二三航”）作为引进 24

架 ARJ21-700 飞机的实施主体，公司自身将作为引进其他飞机（4 架 C919 飞机、

6 架 A350-900 飞机及 4 架 B787-9 飞机）的实施主体。募投项目其他内容保持不

变。 

为满足募投项目实施的资金需求，保证项目实施过程中对募集资金的规范管

理和高效利用，公司拟通过内部往来方式向一二三航划拨实施“引进 24 架

ARJ21-700 飞机”项目所需募集资金。 

（三）新增实施主体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一二三航空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08 年 09 月 27 日 

注册资本：150,000 万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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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广顺路 33 号 8 幢 1 层 2123 室 

法定代表人：翟志刚 

经营范围：公共航空运输业务,通用航空包机飞行、医疗救护、商用驾驶员

执照培训、航空器代管、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航空器及航空设备维修,航空代理

业务,与航空运输代理有关的延伸业务,旅游咨询,会展服务,汽车租赁,从事货物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销售工艺礼品(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有 100%股权 

三、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影响 

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是公司基于客观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有利于公司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合理规划机队，有助于公司航空运输主业发

展，不会对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新增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后募集资金的管理 

为确保募集资金规范管理和使用，一二三航将开立募集资金存储专户，与公

司、保荐机构、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公司

及一二三航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规定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五、本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审议程序 

2023 年 2 月 7 日，公司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普通会议、第九届监事会

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

施主体的议案》，同意公司增加全资子公司一二三航空有限公司作为公司 2022

年度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募投项目“引进 38 架飞机项目”中“引进 24 架

ARJ21-700 飞机”部分的实施主体。公司独立董事已对上述事项发表同意意见。 

六、保荐机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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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 

公司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普通会

议、第九届监事会第 27 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本次增加一二三航作为“引进 38

架飞机项目”的实施主体，未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和项目内容，符合公司经

营需要。 

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此次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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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增加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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